
关于开展2010年度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年检及资信等级评定工

作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BC_80_E5_c51_645341.htm 冀土协[2011]1号 关于

开展2010年度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年检及资信等级评定工作的

通知各注册土地评估中介机构： 为了加强土地估价行业自律

管理，规范土地评估机构从业行为，根据《河北省土地评估

中介机构注册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土地估价师管理暂行办

法》和《河北省土地评估机构资信等级评定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，拟于近期开展2010年度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年检及资信等

级评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参加年检及资信

等级评定的范围、时间 1、凡2010年7月1日以前已在河北省土

地估价师协会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均应参加年检、资信

等级评定；分支机构只参加年检和土地估价报告抽查，不参

加资信等级评定。 2、2010年7月1日以后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

机构、分支机构只参加年检，不参加资信等级评定。 3、在

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只参加资信等

级评定，不参加年检。 年检及资信等级评定材料网上提交时

间为2011年1月20日至2月20日，纸质材料提交时间为2011年2

月15日至2月25日，逾期未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年检，按有关规

定处理。 二、年检需提交的材料 1、没有需要变更信息、增

减信息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需向省土地估价师协会提交以下

材料： ①年检申请书； ②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申请表、土

地估价师年检申请表； ③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机构盖章）

； ④2010年度业绩清单； ⑤土地估价师养老保险当年个人缴

费凭证（或对帐单）等材料复印件（机构盖章）； ⑥机构上



报材料后，协会办公室随后将随机抽取各机构土地估价报告3

份及报告的收费票据，组织估价报告评审。 2、有需要变更

信息、增减信息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需向省土地估价师协会

提交以下材料： ①年检申请书； ②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申

请表、土地估价师年检申请表（初始注册的提交土地估价师

注册变更申请表、土地估价师执业登记申请表、档案原件及

土地估价师注册相关证明材料）； ③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

需变更机构名称的机构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原件，复印件机构

盖章）； ④2010年度业绩清单； ⑤土地估价师养老保险当年

个人缴费凭证（或对帐单）等材料复印件（机构盖章）； ⑥

变更、增减信息按照《河北省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证明等材料（原件、复印件加盖机

构公章）。 ⑦机构上报材料后，协会办公室随后将随机抽取

各机构土地估价报告3份及报告的收费票据，组织估价报告评

审。 三、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资信等级评定工作需提交的材料

按照《河北省土地评估机构资信等级评定管理办法》第十八

条上报。在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也

应上报资信等级评定材料。评定结果将在机构年检资格证书

中注明资信等级星级。 四、申报材料要求 本次年检、注册、

资信等级评定工作采用网上填报与提交纸质材料相结合的途

径。 ①网上填报：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直接登

录http://www.rmon.com.cn/hbgjs/，点击“新机构注册”→填

写相关的用户信息→点击进入系统→填写机构相关信息→等

待协会办公室审核。协会办公室审核通过后，用自己申请的

用户名和密码登录。登录成功后，即可根据系统提供的菜单

（如业绩上报、年检与变更、资信等级评定等）进行相关的



操作。《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申请表》、《土地估价师年

检申请表》、《土地估价师注册变更申请表》、《土地估价

师执业登记申请表》、《执业土地估价师转移登记申请表》

、《河北省土地评估机构资信等级评审表》、《河北省土地

评估机构资信等级评定情况表》中各项内容必须完整填写。 

河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信息管理系统试运行的网址为临时网

址，正式运行后的网址另行通知。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网上

填报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请及时与网络管理员联系。 ②纸质

材料：网上提交结束后，再将网上提交的年检、资信等级评

定材料在网上直接用A4纸打印，连同其他申报证明材料装订

成册一式一份，提交的纸质材料中所有复印件需加盖机构公

章后邮寄省协会。 联系方式： 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